附件4
申报材料要求
申报材料实行个人承诺制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并记入诚信黑名单，三年内不得申报。
申报人按照《2026年度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审送审材料目录》（附件1）要求准备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须经所在单位核实并加盖公章。申报材料在评审完成后退还给申报人员。
一、提交基础类材料要求
1.高级职称申报表：在职称申报系统中填报并审核完成后，从系统中导出。
2.身份证件、学历学位证书（海外学历证书及2002年前所获得的国内学历证书）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等申报材料须提交原件和复印件，原件当场查验后交还给申报人。
3.申报企业概况和“两高直通车”批复应提交原件
4.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或派遣许可证应提交复印件（盖章）
5.任职以来业绩考核和申报推荐函应由申报企业提供（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）
二、提交业绩和奖项类材料要求
1.申报人员所提供的业绩材料原则上应由申报企业提供。
2.申报企业应提供由税务部门盖章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或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》
3.应提供成果转化材料、工作业绩材料的相关项目（成果）计划立项书、相关财务数据报告和申报人员贡献说明
4.个人奖项应提交原件和复印件
5.团体奖项应提交复印件（单位盖章）和申报人员贡献情况说明
三、提交学术成果材料要求
1.全日制高校学生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学位论文，在职学习的学历、学位论文不能作为职称申报论文。
2.提交多篇论文，须明确一篇作为“主送论文”，每篇字数不少于3000字，共同作者不超过3人（含申报人）。若以外文发表的论文作为主送论文，需提交全文翻译；其他论文需提交翻译概要。
3.提交专著时需上传封面、目录及封底扫描件；公开发表论文需上传当月查重报告、刊登的论文内容、期刊封面和期刊目录页扫描件（报纸上发表的专业学术文章、行业内部刊物发表的论文和网络刊物发表的论文参照执行）。
4.提交人力资源专业分析调研报告，字数须在3000字/篇以上，每篇均应有2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签字的《专家评阅意见表》（附件2）和评议专家职称证书，并提交申报期间的查重报告。
四、其他
评议专家实行回避制，与申报人有亲属关系或利益关系的专家评议意见无效。论文或著作出版刊物须同时提交原件和复印件，原件当场查验后，交还给申报人。
